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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政府約聘社會工作人員報酬薪點折合率標準表 

中華民國 111年 4月 15日府人福字第 1110075252號函訂定發布，並溯自中華民國 111年 1

月 1日生效 

刊登於中華民國 111年 5月 10日花蓮縣政府公報第 9期 

中華民國 111年 5月 6日府人福字第 1110083870號函，原本府 111年 4月 15日函頒之薪點

折合率標準表，自即日起停止適用 

刊登於中華民國 111年 5月 25日花蓮縣政府公報第 10期 

中華民國 111年 5月 6日府人福字第 1110083870號函訂定發布，並溯自中華民國 111年 1月

1日生效 

花蓮縣政府約聘社會工作人員報酬薪點折合率標準表 

 級別 
基本 
數額 

職等 
報酬 
薪點 

每點 
折合率 

實支數 
（元） 

離職儲金12% 

總計 自提6% 公提6% 

地域

加給

合理 

化方

案 

東台 

加給 
630 

六

等 

 

 

 

280 137.2 38,416 4,358 2,179 2,179 

296 137.1 40,581 4,607 2,304 2,303 

312 137 42,744 4,856 2,428 2,428 

七

等 

328 136.9 44,903 5,105 2,553 2,552 

344 136.8 47,059 5,354 2,677 2,677 

360 136.7 49,212 5,603 2,802 2,801 

八

等 

376 136.6 51,361 5,852 2,926 2,926 

 

392 136.6 53,547 6,101 3,051 3,050 

408 136.5 55,692 6,350 3,175 3,175 

九

等 

424 136.4 57,833 6,599 3,300 3,299 

 

440 136.4 60,016 6,848 3,424 3,424 

456 136.3 62,152 7,097 3,549 3,548 

472 136.3 64,333 7,346 3,673 3,673 

 

488 136.2 66,465 7,595 3,798 3,797 

504 136.2 68,644 7,844 3,922 3,922 

520 136.2 70,824 8,093 4,047 4,046 

備註： 

一、本表適用對象為本府實際提供社會工作專業服務之社會工作人員。 

二、表列標準表係依據衛生福利部111年2月11日衛部救字第1111360373號函辦理。 

三、依據行政院79年12月24日台79人政肆字第53044號函規定略以，約聘僱人員應由主管機關在同一

地區編制內公教員工「地域加給」之「基本數額」金額範圍內，衡酌實際狀況，提高其酬金薪

點折合率標準，不受行政院訂頒通案薪點折合率最高標準之限制。 

四、離職儲金提撥總額以通案最高薪點折合率標準所計算之月支報酬為準；其未達通案最高標準

者，以實際月支報酬為準。 

五、本表離職儲金公自提金額部份，自111年1月1日起實施。 

六、中央補助款進用之約聘社會工作人員，請依各該補助計畫辦理。 

 

 


